
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獎助學金遴選暨國外研習甄選 

委員會組織章程 

105 年 12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6 年 1 月 16 日校長核定 

 

第一條 為協助規劃與選送成績優異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研修或企業、機

構實習，全面擴展國內具發展潛力年輕學子參與國際交流與合作

活動之機會，以及獎助學金實施與頒布要點，設置獎助學金遴選

暨國外研習甄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委員 5 人組成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委員由本系專任教

師選舉產生，票數最高者得為召集人。任期二年，得連任。 

第三條 本會職掌如下： 
（一） 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之修訂與實施。 

（二） 審核校內及校外各項獎助學金申請件。 

（三） 訂定國外研習徵選資格。 

（四） 國外研習申請案件之審查與甄選。 

第四條 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

席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。 

第五條 本章程自系務會議通過後生效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